
中小企业声明函（货物）

本公司（联合体）郑重声明，根据《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财库﹝2020﹞

46 号）的规定，本公司（联合体）参加柳州市鱼峰区教育局的 2025 年鱼峰区教育局学前大

型滑滑梯项目采购 采购活动，提供的货物全部由符合政策要求的中小企业制造。相关企业

（含联合体中的中小企业、签订分包意向协议的中小企业）的具体情况如下：

1. 幼儿园户外大型积木 （标的名称），属于（招标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工业 行

业；制造商为 浙江品轩游乐设备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从业人员 28 人，营业

收入为 1500 万元，资产总额为 6000 万元，属于 小型企业 （中型企业、小型

企业、微型企业）；

2. 户外攀爬架 （标的名称），属于（招标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工业 行业；制

造商为 浙江品轩游乐设备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从业人员 28 人，营业收入为

1500 万元，资产总额为 6000 万元，属于 小型企业 （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

型企业）；

3. 户外攀爬架 （标的名称），属于（招标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工业 行业；制

造商为 浙江品轩游乐设备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从业人员 28 人，营业收入为

1500 万元，资产总额为 6000 万元，属于 小型企业 （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

型企业）；

4. 滚筒协力车 （标的名称），属于（招标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工业 行业；制

造商为 浙江品轩游乐设备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从业人员 28 人，营业收入为

1500 万元，资产总额为 6000 万元，属于 小型企业 （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

型企业）；

5. 小推车 （标的名称），属于（招标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工业 行业；制造

商为 浙江品轩游乐设备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从业人员 28 人，营业收入为 1500

万元，资产总额为 6000 万元，属于 小型企业 （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6. 幼儿园户外大型积木 （标的名称），属于（招标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工业 行

业；制造商为 浙江品轩游乐设备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从业人员 28 人，营业

收入为 1500 万元，资产总额为 6000 万元，属于 小型企业 （中型企业、小型

企业、微型企业）；

7. 滚筒协力车 （标的名称），属于（招标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工业 行业；



制造商为 浙江品轩游乐设备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从业人员 28 人，营业收入

为 1500 万元，资产总额为 6000 万元，属于 小型企业 （中型企业、小型企业、

微型企业）；

8. 呼啦圈（60 厘米） （标的名称），属于（招标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工业 行

业；制造商为 浙江品轩游乐设备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从业人员 28 人，营业

收入为 1500 万元，资产总额为 6000 万元，属于 小型企业 （中型企业、小型

企业、微型企业）；

9. 投壶（标的名称），属于（招标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工业 行业；制造商为 浙

江品轩游乐设备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从业人员 28 人，营业收入为 1500 万

元，资产总额为 6000 万元，属于 小型企业 （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10. 小推车 （标的名称），属于（招标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工业 行业；制造

商为 浙江品轩游乐设备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从业人员 28 人，营业收入为 1500

万元，资产总额为 6000 万元，属于 小型企业 （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11. 趣味跳 （标的名称），属于（招标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工业 行业；制造商

为 浙江品轩游乐设备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从业人员 28 人，营业收入为 1500

万元，资产总额为 6000 万元，属于 小型企业 （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12. 板鞋 （标的名称），属于（招标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工业 行业；制造商

为 浙江品轩游乐设备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从业人员 28 人，营业收入为 1500

万元，资产总额为 6000 万元，属于 小型企业 （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13. 捶丸 （标的名称），属于（招标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工业 行业；制造商

为 浙江品轩游乐设备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从业人员 28 人，营业收入为 1500

万元，资产总额为 6000 万元，属于 小型企业 （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14. 木头高跷/80CM （标的名称），属于（招标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工业 行

业；制造商为 浙江品轩游乐设备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从业人员 28 人，营业

收入为 1500 万元，资产总额为 6000 万元，属于 小型企业 （中型企业、小型

企业、微型企业）；

15. 木头高跷/100CM （标的名称），属于（招标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工业 行

业；制造商为 浙江品轩游乐设备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从业人员 28 人，营业

收入为 1500 万元，资产总额为 6000 万元，属于 小型企业 （中型企业、小型

企业、微型企业）；



16. 木梯组合 （标的名称），属于（招标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工业 行业；制

造商为 浙江品轩游乐设备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从业人员 28 人，营业收入为

1500 万元，资产总额为 6000 万元，属于 小型企业 （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

型企业）；

17. 原木平衡组合 1 号 （标的名称），属于（招标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工业 行

业；制造商为 浙江品轩游乐设备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从业人员 28 人，营业

收入为 1500 万元，资产总额为 6000 万元，属于 小型企业 （中型企业、小型

企业、微型企业）；

18. 户外工匠组合玩具 （标的名称），属于（招标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工业 行

业；制造商为 浙江品轩游乐设备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从业人员 28 人，营业

收入为 1500 万元，资产总额为 6000 万元，属于 小型企业 （中型企业、小型

企业、微型企业）；

19. 攀登架 （标的名称），属于（招标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工业 行业；制造

商为 浙江品轩游乐设备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从业人员 28 人，营业收入为 1500

万元，资产总额为 6000 万元，属于 小型企业 （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20. 感统训练器材（户外） （标的名称），属于（招标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工

业 行业；制造商为 浙江品轩游乐设备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从业人员 28 人，

营业收入为 1500 万元，资产总额为 6000 万元，属于 小型企业 （中型企业、

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21. 感统训练器材（室内） （标的名称），属于（招标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工

业 行业；制造商为 浙江品轩游乐设备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从业人员 28 人，

营业收入为 1500 万元，资产总额为 6000 万元，属于 小型企业 （中型企业、

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22. 户外原木训练器材 2 号 （标的名称），属于（招标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工

业 行业；制造商为 浙江品轩游乐设备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从业人员 28 人，

营业收入为 1500 万元，资产总额为 6000 万元，属于 小型企业 （中型企业、

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23. 伸缩隔离栏 （标的名称），属于（招标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工业 行业；

制造商为 浙江品轩游乐设备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从业人员 28 人，营业收入

为 1500 万元，资产总额为 6000 万元，属于 小型企业 （中型企业、小型企业、



微型企业）；

24. 幼儿园户外大型积木 （标的名称），属于（招标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工业

行业；制造商为 浙江品轩游乐设备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从业人员 28 人，营

业收入为 1500 万元，资产总额为 6000 万元，属于 小型企业 （中型企业、小

型企业、微型企业）；

25. 幼儿音乐乐器（奥尔夫音乐） （标的名称），属于（招标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

业）工业 行业；制造商为 浙江品轩游乐设备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从业人员 28

人，营业收入为 1500 万元，资产总额为 6000 万元，属于 小型企业 （中型企

业、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26. 型号 7 户外攀爬架 （标的名称），属于（招标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工业 行

业；制造商为 浙江品轩游乐设备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从业人员 28 人，营业

收入为 1500 万元，资产总额为 6000 万元，属于 小型企业 （中型企业、小型

企业、微型企业）；

27. 户外攀爬架 （标的名称），属于（招标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工业 行业；

制造商为 浙江品轩游乐设备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从业人员 28 人，营业收入

为 1500 万元，资产总额为 6000 万元，属于 小型企业 （中型企业、小型企业、

微型企业）；

以上企业，不属于大企业的分支机构，不存在控股股东为大企业的情形，也不存在与大企业的负

责人为同一人的情形。本企业对上述声明内容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企业名称（电子公章）：广西诚华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日 期：2025年11月30日

注：

1.从业人员、营业收入、资产总额填报上一年度数据，无上一年度数据的新成立企业可不填报。

2.投标人须按上述格式要求如实填写《中小企业声明函》，并对该声明函的真实性负责，否则不

得享受相关中小企业扶持政策；投标人提供的《中小企业声明函》与事实不符的，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七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追究法律责任。

3.为方便投标人识别企业规模类型，投标人可使用工业和信息化部组织开发的中小企业规模类型

自测小程序生成企业规模类型测试结果。自测小程序链接：https://baosong.miit.gov.cn/ScaleTes



t。

4.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详见《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统计局、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关于

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工信部联企业〔2011〕300号）。

5.中标供应商依法享受中小企业扶持政策的，采购代理机构将在中标结果公告中公告其《中小企

业声明函》。



中小企业声明函（投标人）

本公司（联合体）郑重声明，根据《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财库

﹝2020﹞46 号）的规定，本公司（联合体）为 微型 （请填写：中型、小型、

微型）企业。

本企业对上述声明内容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企业名称（电子公章）：广西诚华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日 期：2025年11月30日

注：

1.为方便投标人识别企业规模类型，投标人可使用工业和信息化部组织开发的中小企业规模类型

自测小程序生成企业规模类型测试结果。自测小程序链接：https://baosong.miit.gov.cn/ScaleTes

t。

2.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详见《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统计局、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关于

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工信部联企业〔2011〕300号）。




